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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总 则

第 1条 目的

为规范项目管理工作，与项目方建立规范、有序的合作关系，完成预定的项目成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相关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 2条 预算资金支出原则

预算资金支出应当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列支项目资金，以诚实守信的原则真实进行

财务记录。

第 2 章 会计核算

第 3条 财务核算工作应由取得国家承认会计资格的人员完成；

第 4 条 对于项目方拨付的资金，单独设立核算科目进行帐务处理，妥善保存原

始单据；提供项目执行中期和项目执行终期财务报告；

第 5条 财务资料包括原始发票、记账凭证、帐簿、财务报表；

第 6 条 项目资金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并应将项目合同执行、项目资金预算提交

钉钉审批；

第 7 条 项目预算中的人员补贴包括：专家费、志愿者津贴、工作补贴、劳务费

等不应超出批准预算的人数、工作天数、标准、合计金额，领取现金补贴必须由本人

签字，不得代领；并提供领款人相关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并

负责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 8条 以下费用入账时应提供相应明细单或附件：

（1）在酒店举办会议或培训报销食宿费、会议室租金：需要在发票后附酒店提

供的结算明细清单；

（2）报销餐费需要说明用餐日期、用餐人姓名、用餐事由；对含酒精的酒水不

在餐费报销范围内；

（3）访点或考察报销租车费需要在发票后注明用车期间、用车人、始发地、目

的地、用车目的、租车单价等信息；

（4）市内交通报销出租车费需要在车票上注明用车日期、用车人、用车事由、

目的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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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销必要的办公用品或文具需要在发票后附销售单位小票或明细清单；

（6）报销打印费或复印费需要在发票后附打印或复印资料的名称、数量、单价

等信息；

第 9条 发放津贴、物资应编制相应的花名册，注明领受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

单位、职务、领受物品的名称、数量并由领受人本人签字或盖章；

第 10条 使用项目资金购买 2,000元以上高价值商品或购买大量低价值商品时，

应征提供至少三家供应商的书面报价，权衡内容包括：质量、性能、价格、售后服务

等因素；

第 11条 工作人员出差报销差旅费应在出差结束后及时填写差旅费报销单，在预

算标准范围内结清费用；出差人员出差返回后应向财务审核人员提供出差期间的工作

记录，财务人员根据出差记录对发票进行审核；

第 12条 所有与项目相关的支出都应取得国家认可的正式发票；如确实无法取得

正式发票，费用经手人应负责该项费用的真实性，并提供收款方的收款凭证。

第 3 章 项目结算报告

第 14条 协助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实施计划要求报送财务报告，项目结束后一个

月内报送项目结算报告，且确保财务报告的内容真实、完整；

第 4 章 附 则

第 15条 本规定未规定事宜，参照基金会的其他规定执行；

第 16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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